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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19.8]茂名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文件

关于《茂名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
（草案）》的初步审查意见

市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 叶广勇

主任、常务副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《茂名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是市人大常委会2019年立

法计划安排初审的法规项目，市自然资源局为条例牵头起草单位。

为了做好条例的制定工作，市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人大主导立法

作用，从今年年初以来开展了一系列立法调研，先后到茂南、信

宜、高州等区（县级市）开展立法调研，听取了当地人大常委会

相关工委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镇政府村建办等相关部门和部

分乡镇、村民委员会、村民小组、村民代表以及市人大代表、市

立法咨询专家的建议和意见；学习了湖南省株洲市和云南省大理

州、德宏州等地的立法经验；研讨了村庄规划管理方面相关的政

策和法律法规，并到市司法局、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进行督导调

研。收到政府报送《茂名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（以

下简称条例草案）议案后，我们对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，逐

条审查，形成了初步审查意见，并经第五十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。

现将初步审查意见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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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定条例的必要性
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，乡村规划建设

管理将是今后一项重要工作。推进村庄建设，规划必须先行。随

着我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，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，村庄

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在统筹城乡发展大局中的地位显得日趋重要。

根据调研了解，目前我市共有1628个行政村，2018年底开始，各

区（县级市）才逐步开展村庄规划的编制工作。我市在村庄规划

和建设管理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，主要表现在：一是一是一是一是缺乏科学有

效的村庄规划。村庄普遍存在有新房无新村的问题，村庄建设缺

乏规划指引。二是二是二是二是违建乱建现象较为普遍。村民对于建房报批程

序流程不够了解，各部门职能交叉互相制约造成矛盾难以解决。

执法队伍建设滞后，乡镇对违章建筑执法力度严重不足。三是三是三是三是主

体责任不清晰，监督管理不到位。县、镇、村三级对于村庄规划

和建设管理工作分工不清晰，各部门之间的职责权属、管理责任

混乱。加强村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，对于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

提高农民生活质量，促进城乡统筹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

战略意义。因此制定《茂名市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，进一步

明确各方职责，强化监督管理，为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法律法

规支撑，具有十分迫切的必要性。

二、条例草案的合法性和可行性

村庄规划建设管理属于城乡建设与管理范畴，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立法法》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权限。条例草案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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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不抵触上位法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参照各地已经出台的地方法规编制，并按

规定程序审查报送。本条例草案制定合法。

条例草案起草过程中，市政府司法、自然资源、住建等部门

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，组织精干力量起

草，反复研究、修改。条例草案共六章五十条，结合我市村庄实

际，明确规定了各方职责、村庄规划编制、村庄建设管理、宅基

地和住宅建设管理、法律责任等，条文规范全面，针对性较强，

内容具有可操作性，回应了当前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中亟待解决的

问题，总体来说条例草案是可行的。

三、对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

为进一步完善条例草案，提出以下建议：

（一）进一步梳理条文顺序，使逻辑结构更加严谨清晰。条

例草案中的章节内容部分混乱，条理不够清晰。如第三章村庄建

设管理中的部分条文，按照内容应细分到第四章宅基地和住宅建

设管理。

（二）根据突出问题，有针对性地设置相关制度条款。科学

合理的村庄规划是农村有序建设、实现美丽村庄的前提，对我市

村庄建设无规划，乱建违建等突出问题，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

设计，强调村庄规划科学合理，确保村庄规划能够落地。目前我

市村庄规划编制均由各区、县级市统一招标，外包给相关设计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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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负责，应强调编制过程要充分调查研究、因地制宜、关切农民

生产生活，充分听取村民意见，尊重村民意愿。另外，建议加强

对部分村庄建设工程的安全管理，如公共建筑、路桥隧道、烟囱、

水塔、大跨度建筑、涉及公共安全的厂房、仓库等，应当注重质

量和安全管理问题，建议在条例草案中加强规范。

（三）及时对接上位法和改革的新情况新要求。8月26日，全

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的

决定，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。由于土地管理法新的修正案对

部分制度机制进行了调整，并在农村土地管理方面做出了多项创

新性规定，而且我市镇级机构改革还没完成，相关机构的职责未

定，为制定法规增加了难度。因此，条例草案在后续审议修改过

程中，要及时对接上位法和机构改革的新情况新要求，科学合法

制定相关制度。

此外，建议根据各有关方面意见对相关条文的文字作修改完

善，使条例草案的表述更加准确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
